
吉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《吉林省大中型水

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吉水移民函〔2021〕1号

 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有关水利局、水库移民管理机构：

为加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，提高项目管

理水平，根据《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

置条例》和《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

的意见》等有关规定，我厅制定了《吉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

后期扶持项目管理办法》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另外，原

《吉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扶持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吉水移

﹝2012﹝6号）同时废止。

 

附件：吉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办法

 

 

吉林省水利厅    

2021年 1月 18日  

 

http://xxgk.jl.gov.cn/zcbm/fgw_98042/xxgkmlqy/202104/W020221024401377528295.docx

